
2023 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自 2024 年 2 月 21 日（含）后可预约办理了！

以下这 5个要点，各位纳税人务必再次进行确认！

个税汇缴预约“三步走”

2023 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申报预约功能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开通，纳税

人如需在3月1日至20日之间办理汇算，可在2月21日后(每日6:00-22:00)

通过个税 APP 预约上述时间段中的任意一天办理。

3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，纳税人无需预约，可以随时办理。

第一步：进入手机 APP 预约功能界面，“首页—2023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”

专题区域点击“去预约”，进入预约功能界面。



第二步：选择预约日期并提交。



第三步：提交成功，系统显示“您已成功预约”界面，纳税人可在预约日

期当天办理 2023 年度综合所得个税个税汇算申报。



哪些人需要办理汇算清缴？

哪些人不需要办理？

一、哪些人不需要办理汇算清缴？



二、哪些人需要办理汇算清缴？



纳税人汇缴办理的 3 种方式

一、自己办

纳税人可优先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、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，自行

办理年度汇算，税务机关将提供“申报表项目预填”服务（不方便通过

上述方式办理的，也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或到办税服务厅办理）。

二、单位办

即通过任职受雇单位（含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其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

得税的单位）代为办理。纳税人提出代办要求的，单位应当代为办理，

或者培训、辅导纳税人完成年度汇算申报和退（补）税。

三、委托办

即委托受托人（含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个人）办理，纳税人

需与受托人签订授权书。单位或受托人为纳税人办理年度汇算后，应当

及时将办理情况告知纳税人。纳税人发现年度汇算申报信息存在错误的，

可以要求单位或受托人更正申报，也可自行更正申报。



纳税人可以扣除的费用有哪些？

费用是在收入额的基础上进行扣除的，因此，在说明扣除的费用之前，我们首

先要说明关于综合所得收入额的计算：

（1）工资薪金：以取得的全部所得作为收入额；

（2）劳务报酬所得：以收入减除 20%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；

（3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：以收入减除 20%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；

（4）稿酬所得：以收入减除 20%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，同时，收入额减按

70%计算，即稿酬所得收入额＝稿酬所得×（1－20%）×70%。

纳税人可以扣除的费用主要包括以下 5大类：

一、基本减除费用



二、专项扣除



三、专项附加扣除



四、其他扣除



五、公益性捐赠



哪些费用可以在

汇缴期间补充扣除？

下列在 2023 年发生的税前扣除，纳税人可以在年度汇算期间填报或补

充扣除：



文章内容转自：财务第一教室，税务大讲堂，梅松讲税，税台，财务经理人，税务经理人整

理发布


